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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

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

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《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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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金制度的意见》（财教〔2012〕376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

精神，加快推进我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完

善我省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

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，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

籍一、二、三年级所有在校学生免除学费（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

学生除外）。 

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转，对因免除学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

分，第一、二学年由财政根据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

标准对学校予以补助；第三学年原则上由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和顶

岗实习等方式获取的收入予以弥补，不足部分由财政按照三年级

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 50%的比例和免学费标准予以补助，有

条件的地方要提高对筹措经费困难学校的补助比例。 

免学费标准按照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批准、实际收取的学费执

行。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职学校学费标准给予补

助，高出部分，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。 

免学费补助资金由省与市县财政共同分担。结算标准、省与

市县分担比例按《关于完善中职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》（浙财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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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0〕292号）执行。 

二、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 

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，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

象由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年级在校学生，逐步调整为全日制正

式学籍一、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。具体调整步骤如下： 

（一）2012 年秋季学期至 2013 年春季学期，助学金政策覆

盖一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以及二

年级在校学生。 

（二）从 2013 年秋季学期起，将助学金政策覆盖范围调整

为一、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经济困难家庭学生，包括低保家庭子女、福利机构监护的未

成年人、革命烈士子女、五保供养的未成年人、残疾学生（简称

五类生）和家庭年人均收入 4600元以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关于做好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

家助学金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涉农专业范围为教育部发布的

《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（2010年修订）》（教职成〔2010〕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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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规定的农林牧渔类所有 32 个专业，以及轻纺食品类的粮油饲

料加工技术、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专业和医药卫生类的农村医学

专业等 3个专业。 

助学金继续按每生每年1500元的标准由省财政与市、县（市）

按比例分担，具体分担比例与免学费补助资金的分担比例一致。 

为确保政策平稳过渡，浙财教〔2010〕292 号文件规定的五

类生免代管费和三年级及以上年级困难学生生活补贴政策，执行

至 2013年春季学期，2013年秋季学期起不再实施。 

各地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和助学金政策，范围、

标准大（高）于省政策的，可按照本地的办法继续实施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地要根据本通知的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

具体管理办法，切实抓好落实。 

（二）加强学校管理，做好基础工作。各地教育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等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特别

是民办学校办学资质的核查；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

理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，确保学生基本信息的完

整和准确。有关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做好免学费和助学金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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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的认定工作。 

（三）落实经费责任，强化资金管理。各市、县（市）要足

额安排、及时拨付资金，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和助学金按时发放。

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对于挤占挪用资金、虚报冒

领资金的部门和学校，依法严肃处理。 

（四）加强“顶岗实习”阶段学生管理工作。依法保障三年

级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合法权益和实习安全，有关单位要为学生

提供必要的实习条件、安全健康保障和合理的劳动报酬。 

（五）规范收费行为，及时做好退费工作。中等职业教育免

学费政策实施后，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不得再向享受免学费政策的

学生收取学费，不得因免学费而提高其他收费标准，或者擅自设

立收费项目乱收费。进一步规范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。各

地要抓紧于 2012 年秋季学期结束前完成符合免学费条件学生已

缴纳学费的退费工作。 

（六）统筹兼顾，积极推进免学费与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模式

改革，全面提高办学质量，使中职教育更贴近社会对高素质劳动

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，让更多的学生实现就业，确保免学费政

策取得预期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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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加大宣传力度，形成良好氛围。各地要认真学习、准

确把握相关政策，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，使这项惠民政策

家喻户晓，使广大学生及时了解受资助权利。同时要做好有关学

生的思想工作，确保政策平稳衔接。 

 

 

 

浙江省财政厅    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     浙江省教育厅 

 

 

 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22013年 1月 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月 9日印发 

 


